
㇐般条款及细则： 

1. 客户之有关账户必须在推广期内及奬赏志账时有效及保持良好账户纪录，方可获赠奖赏。中银信用卡（国际）有

限公司(下称「卡公司」)有权因应客户之账户状况之改变，保留取消奖赏之权利。 

2. 奖赏不可与其他优惠、折扣或优惠券同时使用、不可转让他人、不可兑换现金或换取其他优惠。 

3. 推广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并以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下称「中银香港」）及/或卡公司之

纪录为准。 

4. BoC Pay 是由中银香港开发，卡公司为本推广活动的组织者。中银香港及卡公司保留随时以任何形式对条款及细

则作出改动之权利。 

5. 客户需自行支付使用中银香港流动应用程序或手机银行所产生的相关数据费用。 

6. 如对本推广活动有任何争议，中银香港及卡公司保留㇐切最终决定权。 

7. 除有关客户、中银香港及卡公司以外，并无其他人士有权按《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强制执行本条款及细则

的任何条文，或享有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下的利益。 

8. 上述产品、服务与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详情请参阅相关宣传品或向中银香港或卡公司职员查询。 

9. 中银香港及卡公司保留随时修订、暂停或取消上述产品、服务与优惠以及修订有关条款的酌情权而毋须事先通

知。 

10. 浏览人士使用中银香港流动应用程序或手机/网上银行即表示同意中银香港于流动应用程序或手机/网上银行不时

所载之免责声明及政策。 

11. 本条款及细则之中英文版本如有差异，㇐概以中文版本为准。 

HK$20 推荐奖赏（下称「推荐奖赏」）之条款及细则: 

1. 推广优惠期由2022年2月20日至2022年6月30日，包括首尾两日(「推广期」)。 

2. 推荐人于推荐时及有关推荐奖赏存入推荐人户口时，必须为现有有效BoC Pay 之注册客户（下称「合资格推荐

人」）。 

3. 于推广期内，合资格推荐人须分享其BoC Pay 的专属邀请码予㇐位用户（下称「受荐人」），而受荐人须在其

BoC Pay 成功输入合资格推荐人的邀请码。如受荐人是符合「迎新奬赏推广」条件并为下载BoC Pay 的全新客

户，兼首次绑定于香港发行并印有  标志的中银双币信用卡（下称「合资格信用卡」）及/或智能账户及/或注

册支付账户，合资格推荐人可获HK$20 奖赏。受荐人的成功绑定时间必须迟于合资格推荐人的成功绑定时间，合

资格推荐人方可享推荐奖赏。每位合资格推荐人最多可享500 份推荐奖赏。奖赏数量有限，额满即止，并以卡公

司之记录为准。 

4. 有关推荐奖赏之绑定/注册纪录经由中银香港及卡公司核实无误后，将按以下安排志入相关账户内: 

I. 如合资格推荐人同时绑定合资格信用卡及智能账户或支付账户，推荐奬赏将志入客户在BoC Pay 已设定

的付款方式内。 

II. 如推荐奬赏志账时，已设定的付款方式为合资格信用卡，奖赏将以信用卡现金回赠形式，于受荐人成功

绑定后9 个工作天内志入该合资格信用卡主卡账户内，并显示于相应月份之信用卡月结单上。 

III. 如推荐奬赏志账时，已设定的付款方式为智能账户/支付账户，奖赏将以现金形式发放并于受荐人成功绑

定后9 个工作天内志入智能账户/支付账户内。 

5. 每位受荐人只可被推荐㇐次。 

6. 客户于推广期内及志入奬赏时，有关之BoC Pay 及合资格信用卡账户及/或智能账户及/或支付账户必须保持正

常、有效及于BoC Pay 维持绑定状态，合资格信用卡账户必须保持信用良好，方符合资格参与本推广及获得有关



奬赏，否则将不获发有关奖赏。如客户违反信用卡持卡人合约/信用卡合约 (「持卡人合约」)条款、合资格信用卡

账户主账户已取消、有欠款逾期未清还或有不良纪录，或客户自动放弃领取奬赏，将不获发有关奬赏，有关奬赏

将自动取消。 

7. 本推广计划不接受客户自荐。 

8. 推荐人须获中银香港及卡公司确认符合此推广计划之条件后，方可获赠有关之推荐奖赏。 


